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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者(註 1)由公衛端轉介至醫療院所給合作醫師（TST 已做） 

臨床身體檢查（如：淋巴結、四肢等肺外結核好發之處）及與家屬（或接觸

者）解釋潛伏感染非活動性結核等衛教內容(註 2) 

判讀 X 光片正常 

X 光片 AP + Left lateral 或 PA+ Left lateral（AP view：只適用於無法配合站立的小孩, 未滿 13 歲需完成 Left lateral） 

TST<10 mm  
(註 4) 

 

建議開始prophylaxis 治療，視第三個
月 TST 是否陽轉，決定是否完成九
個月治療。若指標個案病情不明
朗，或家屬對接受治療有疑慮，可
待第 3 個月 TST 結果決定是否給予
LTBI 治療。 
 

LTBI 治療 

臨床或 X光

片強烈懷疑

肺外結核或

肺結核 

入住負壓隔離

病房，進行 TB 

work-up 並通報 

臨床無症狀

但 X 光無法

排除結核病 

送三天痰液(無
痰時抽胃液)送
抹片及培養以排
除TB 

未滿 13歲(不含新生兒) 

TST≧10 mm 
(註 4) 

9個月LTBI治療 

新生兒(註 3) 

1. 接觸者：由公共衛生端判定，指標個案頇為已確診之肺結核病個案且符合塗片或痰培養陽性或胸部 X 光有空洞。 
2. 衛教單張 （如附件 14-5） 
3. 新生兒：請參考接觸者追蹤暨 LTBI 治療相關注意事項（如附件 14-4） 
4. 若為 HIV 感染者、或免疫不全等 TST 則為 5 mm (詳細請參考結核病診治指引第十章 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85261065171.pdf) 
5. 因第一次胸部 X 光為指標個案確診一個月內執行，故針對滿 13 歲至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之世代頇於治療前再次執行胸部 X 光檢

查，正常者才予以 LTBI 治療，異常者請依規定通報驗痰。 

滿 13 歲至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含)
以後出生 (僅於接觸者檢查第三個

月進行一次 TST) (註 5) 

TST≧10 mm 
(註 4) 

LTBI治療 

附件 14-1 

潛伏結核感染之治療（Treatment of LTBI）流程 

（診療醫師使用） 附件 14-3 

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85261065171.pdf



